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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清晨，舟山秀山大桥正

式开通，岱山至舟山本岛的海上距离

从原来的50分钟缩短到20分钟，岱

山由此进入“全天候交通”时代。

通讯员 姚峰 摄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徐逸波

前段时间的开学季，宁波大学驶进了

一辆“万能车”，为广大师生提供上门服务：

刚刚来甬的异国学子“上车”办理居留许可

102件；学校一名教师驾驶证遗失需要补

证，偏偏腿脚受伤行动不便，“万能车”正好

解决了他的难题……

这辆“万能车”是宁波市公安局的“流

动服务车”，由“流动车管所”升级而来。这

是宁波市公安局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的

又一创新举措，将35个办事事项打包整合

到一辆车上。自6月以来，“流动服务车”

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村）、进工地、进政

府基层单位，已上门服务2000多人次。

自“最多跑一次”改革以来，宁波市公

安局聚焦“跑一次是底线、不用跑是常态、

跑多次是例外”，将“打造无证件（证明）办

事之城”作为目标，以数字化转型为驱动，

倒逼理念、机制、体制、作风等全方位深层

次变革，着力解决好群众办事难、办事慢、

来回跑、不方便等突出问题，打造“环境最

好、办事最简、服务最优、群众满意度最高”

的一流公安服务窗口，不断提升广大群众、

企业办事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我们来想办法”

“感谢你们，我们在上海的居住证已经

办好啦！”前两天，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区分

局邱隘派出所民警王芳，接到了上海八旬

老太蔡奶奶的感谢电话。

蔡奶奶和丈夫都是有故事的人。据蔡

奶奶介绍，1965年3月，她和丈夫一起支

援外地建设，分别从鄞州邱隘和上海将户

口迁往重庆涪陵。1990年，老两口退休后

回到宁波，户口迁入梅墟街道。近年来，老

两口年纪大了，一直住在上海女儿家里。

前段时间，蔡奶奶听说，上海对“支外

人员”有医保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但是，要

享受优惠政策必须先办理居住证，得拿出

当年的迁出地证明及外省市配偶户籍迁出

证明等。为此，蔡奶奶专程回到宁波寻找

当年的户籍档案。

8月26日下午，蔡奶奶找到她当年迁出

户口的邱隘派出所询问。由于历史原因加

上年代久远，档案找不到了。看蔡奶奶满脸

失望，接待她的两位女民警王芳和车雨霜连

忙安慰老人不要着急，“我们来想办法”。

“当年宁波迁出地的档案是找不到了，

重庆迁入地的档案应该还在吧。”王芳和车

雨霜通过倒推方式，辗转找到当年重庆迁

入地派出所，一番沟通下，果然取得了蔡奶

奶夫妇当年的户籍档案。随后，她们以此

为依据，给蔡奶奶出具了一份详细证明。

在办事过程中，两位女警听蔡奶奶说起，

她丈夫当年在上海的迁出证明中，出生年月

与身份证上的不一致，她有些担心。两位女

警在重庆当年那份户籍档案中，仔细搜集到

更改出生年月的依据，并据此又给老人出具

了一份相关证明，不仅解除了老人的担忧，更

省去了老人多跑一次的麻烦。 （下转8版）

敢于“吃螃蟹”的宁波公安将“最多跑一次”进行到底

快速奔向“无证件办事时代”

舟山秀山大桥通车舟山秀山大桥通车

本报记者 蓝莹 实习生 毛程

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颁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纪念章，温州公安系统仅5人获得此纪念

章，李本春就是其中之一。在李本春有些

简陋的家中，有一个皮箱装满了各式各样

的奖状和奖章，承载着这位老民警不平凡

的故事。而故事的关键词就是：救人！他

曾经先后42次跳入瓯江，救起了43人。

“身为警察，救人是应该的”

近几年，李本春经常做的一个动作就

是揉搓自己的膝盖。因为风湿性关节炎，

晚年的他饱受折磨。

有人打趣地问他：“这是下水救人落

下的病根吧，后悔不？”“一点不后悔！我

身为警察，救人是应该的。”李本春正色

回答。

说起警察这个职业，李本春打心眼里

感到自豪。11岁那年，他在一次回家途

中，遇到有人落水，亲眼看见一个路人奋

不顾身地跳下河去将人救起。这件事在

李本春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我也要

学会游泳，我也要救人”。而长大后成为

警察，是这颗种子结出的最大硕果，“我是

一名水警，跳江救人，天经地义嘛！”

当上警察后第一次跳江救人的情景，

李本春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55年的某

天中午，李本春正在码头巡逻，突然看到

不远处的江面上漂浮着一顶大草帽，再定

睛一看，有人在水里挣扎。来不及多想，

李本春跳入江中。他本想把落水者拖回

岸边，没想到却被对方死死抱住。身材瘦

小的李本春根本不是对方的“对手”，几次

被拖入水中呛了好几口水。关键时刻，李

本春没有放弃，竭尽全力将对方往上举，

再从后面抱住对方，慢慢拖回岸边。好不

容易，两人都脱离了险境。

那个“第一次”，李本春回想起会觉得

后怕，却从来不曾后悔，“救人啊，不管遇

到多少次，我都毫不犹豫！”

（下转8版）

他先后42次跳入瓯江，救起43人
“我是一名水警，跳江救人，天经地义”

李本春，1930年3月1日出生，1954

年 8 月参加公安工作，同年 11 月入党，

历任温州市公安局水上分局民警、副局

长及温州市公安局工会主席、正处级巡

视员、副县级调研员，1990年10月光荣

退休。

他先后荣立个人一等功2次、二等

功2次、三等功8次，3次被评为省优秀

党员，1980年被授予全国公安一级英模

称号、1989年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

号，共获得过20枚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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